商务要求

1.交货期及地点

1.1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完成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

1.2 交货地点：中南大学体育教研部实验室或甲方在乙方交货前以书面方式具体指定交货地点。

付款方法和条件：

2.1进口产品：100%信用证（80%凭报关单支付，20%验收合格后支付）。

2.2国产产品：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30%作预付款；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账户缴纳合同金额5%作履约保证金后，采购人凭借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中标人支付70%货款。履约保证金在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后退回，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文件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4.售后服务要求

4.1 交货要求：
4.1.1.中标人负责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有关运输、保险和装卸等一切相关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4.1.2 中标人应在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七日前，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卸车、清点计划（内容包括、合同号、设备名称、数量、价格、箱数、型号规格、重量和体积、拟发运的时间及其他必要的说明），并于发运的同时通知采购人。

4.1.3开箱清点及初步检验时双方应派人员参加。凡由于中标人对合同货物包装不善、标记不明、防护措施不当或在合同货物装箱前保管不良，致使合同货物遭到损坏或丢失，中标人应负责免费更换或补足，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4.1.4 当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安装现场后，中标人按照采购人通知的日期安排具有安装调试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安装调试。（安装调试不再另行收取费用，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4.2 质保与培训：
4.2.1 质保期：验收合格后一年（质保期从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算）。

4.2.2 质保期内，如产品存在由于设计、制造引起的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及时（最迟不应超过3 日）更换全新产品（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产品（含主机）出现故障问题，中标人应负责维修维护工作，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作出响应，如4小时内无法电话解决问题，中标人的维修工程师需在接到故障报告后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修理和更换零件（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5个工作日无法正常使用，需提供全新备用机。否则采购人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质保期内非人为因素造成或非不可抗力（如地震、海啸、水灾、电力损害等）造成的维修，涉及的人员费和部件费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4.2.3 在质保期届满后，中标人保证继续为采购人提供设备的维修服务，在 48 小时内给予回应或提供服务。并保证在中标产品使用期内以不高于中标产品相关配件及服务的价格，向采购人提供备品、备件及维修服务。

4.2.4培训计划：要求中标人提供不低于2次现场设备操作培训服务，确保采购人相关技术人员能够正确掌握设备操控、调整使用、进行独立试验设计并独立开展试验的各项能力，能达到正确维护、保养和快速排除一般故障的水平。培训课程及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5.履约验收：
5.1设备到达交货地点并完成安装、调试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5.2设备性能参数按合同规定的各项参数检验，未予说明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顺序进行检验。仪器附件按照配置清单进行验收。

5.3设备的各项指标必须符合本项目采购合同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响应的技术指标。

5.4 设备验收合格后需填写《中南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单》（由采购人提供）。

5.5 中标人应积极配合采购人做好安装调试，安装调试完毕后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并签署验收意见。

其他要求：
6.1 设备参数查验要求

本次采购设备为教学、科研使用，为保证设备性能和质量，中标人所提供的所有设备、软件（如涉及）的参数必须与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响应情况一致，采购人保留就所有参数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测试的权利，中标人须无条件配合；如第三方检测的结果达不到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响应的参数情况，测试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同时，采购人保留追究中标人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的权利；如第三方检测结果达到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响应的参数情况，测试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采购人负责。



